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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
合格性考试工作安排表

考试时间 科目 考试对象 报名时间

7月 9日

上

午

9:00—10:00 历史

2026年高中阶

段教育在校学

生、往届毕业

生和社会青年

4月 10—15日

10:50—11:50 化学

下

午

14:30—15:30 地理

16:20—17:20 生物学

7月 10日 上

午

9:00—10:00 思想政治 2026年高中阶

段教育二、三

年级学生，往

届毕业生和社

会青年10:50—11:50 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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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

合格性考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

本人自愿报名参加 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

合格性考试，现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已认真阅读 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

平合格性考试（下称“合格性考试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清楚了解在本

次考试中“组织作弊”“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器材或帮助”“为实施

考试作弊向他人提供考试试题或答案”“代替他人考试或让他人

代替自己考试”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，

愿意遵守国家和广东省制定的有关考试的法律、规定和守则，承

诺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，如有违反，将接受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和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

处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处理。

二、本人坚决遵守合格性考试报名有关规定，按要求和程序

办理报名手续，不弄虚作假，不伪造和使用虚假证明材料（含假

证明、假学籍材料、假证书等）。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相关规定

处理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
三、本人自觉服从考场工作人员和监考员的管理，自觉接受

监考员使用身份识别设备、金属探测仪等考场管理设施进行考生

身份核验和违禁物品检查，自觉维护考试公平，遵守考试纪律，

做到诚信考试、守纪考试、文明考试。

四、本人已认真核对报名个人信息，并确认本人信息是真实

准确的，如因个人信息错误、失真造成不良后果，责任由本人承

担。

签名：

2026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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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

考生报名信息变更情况汇总表

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变更项目 原填报信息 申请变更信息

市招考机构办公室（加盖公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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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残疾人报考 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
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合理便利申请表

考生姓名 考生号 残疾类型 残疾级别

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考生残疾人证件号码

申
请
的
合
理
便
利

请在对应的方框内勾选（可多选）

1. □ 使用大字号试卷

2. □ 携带盲文笔 □ 携带盲文手写板 □ 携带盲文打字机

□ 携带电子助视器□ 携带照明台灯 □ 携带光学放大镜

□ 携带盲杖 □ 携带盲文作图工具 □ 携带橡胶垫

3. □ 佩戴助听器 □ 佩戴人工耳蜗

4. □ 使用轮椅 □ 携带助行器 □ 携带特殊桌椅

5. □ 延长考试时间

6. □ 需要引导辅助

7. □ 需要手语翻译

8. □ 优先进入考点、考场

其
他

如有其他便利申请，请在此栏内填写

备注：属于肢体残疾的，应说明肢体残疾的具体情况

申请人/申请人法定监护人签字：

（法定监护人签字的请说明情况，并提供监护人的相关有效身份证件、联系方式等）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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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残疾人报考 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
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合理便利专家评估表

考生姓名 考生号 残疾类型 残疾级别

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考生残疾人证件号码

考
生
申
请
的
合
理
便
利

考生提出的合理便利申请共 项。

1. □ 使用大字号试卷

2. □ 携带盲文笔 □ 携带盲文手写板 □ 携带盲文打字机

□ 携带电子助视器□ 携带照明台灯 □ 携带光学放大镜

□ 携带盲杖 □ 携带盲文作图工具 □ 携带橡胶垫

3. □ 佩戴助听器 □ 佩戴人工耳蜗

4. □ 使用轮椅 □ 携带助行器 □ 携带特殊桌椅

5. □ 延长考试时间

6. □ 需要引导辅助

7. □ 需要手语翻译

8. □ 优先进入考点、考场

其他：

专
家
组
意
见

同意 、 、 、 、 等，共 项合理便利。

不同意其余 项申请，理由是：

体检医生： 当地招办：

（加盖公章）

当地残联：

（加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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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残疾考生参加 2026年第二次广东省普通高中
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申请合理便利汇总表

序号 考生号 姓名
所在

考点

考试

科目

残疾

证号

残疾

类型及级别

申请合理

便利内容

示例

（视力二级）

市招考机构办公室（加盖公章） 市残联（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附件 4—6请于 2026年 5月 15日前将电子版发送到省考试院考招

二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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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

报名点工作要求

一、报名点设置

1.报名点原则上设在各普通高中学校。各级招考机构应根据

生源情况和学校条件确定报名点。

2.普通高中学校在校学生在所就读的学校报名，其他人员到

县（市、区）招考机构（考试中心）指定的报名点报名。

3.报名点应配置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和相片采集设备。

二、数据准备

1.各市、县（区）招考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报名点数据、

各报名点预计考生规模数据上报省教育考试院信息管理处。

2.报名前，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各市上报的规模数据，在网上

报名系统中生成每个报名点的首次报考考生号；各报名点通过报

名管理系统为首次报考考生派发考生号。

各报名点应认真核对考生信息，准确派发考生号。

3.已参加过考试的考生（下称“非首次报考考生”），使用首次

报考的考生号（每个考生的考生号是唯一的，考生必须凭首次报

考考生号再次报考，否则报考无效）。

4.考生号编号规则：考生号采用 12位数，其中第 1—2位为

第一次报名年份后两位数，第 3—4位为地级市代码，第 5—6位
为县（区）代码，第 7—8位为报名点代码，第 9—12位为考生

流水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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